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

转让方（简称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让方（简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与乙方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，于
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订立。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1条 股权转让份额

1.  甲方同意将持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       %的股权转让给乙方。

第二条  保证

1. 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，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，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。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，没有设置任何抵押、质押或担保，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。否则，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，由甲方承担。

2. 甲方转让其股权后，其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，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。
3. 乙方承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章程，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。
第三条  盈亏分担     

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，乙方即成为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的股东，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。
第4条 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

本协议有各方签字后生效。
甲方（盖章或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或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